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101號

上  訴  人  張台英   

訴訟代理人  張譽尹律師

            沈巧元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金龍（即欣陸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之代表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吳宜璇律師

參  加  人  青山鎮社區大公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能進 

訴訟代理人  陳曉雯律師

            鄭懷君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許玉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袋地通行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1年6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544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下逕稱○○區）○

○段○○○小段（下逕稱○○○小段）00地號、同段○○○

○○小段（下稱○○○○○小段）000之00、000之00地號土

地（下分稱地號，並合稱系爭土地，重測後依序為新北市○

○區○○段〈下逕稱○○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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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袋地。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

為農牧用地，有以車輛載運農產品、肥料、植栽土、農業建

材（如坡嵌石塊、溫室建材、喬木）、各型農業機具等物

（下合稱農業用品）至系爭土地之必要。系爭土地固與伊所

有坐落○○○小段00之0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重測後為

○○段000號土地）相鄰，惟伊所有○○○小段00000建號建

物（重測後為○○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街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建物，與00之0地號土地合

稱系爭房地）坐落於00之0地號土地，00之0地號土地僅能供

人通行，而無法以車輛通行，是系爭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

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需通行被上訴人所有坐落○○

○○○小段000之000地號（下逕稱地號，重測後為○○段00

0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面積45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

A部分土地），經由參加人所屬青山鎮社區內道路○○○

街、○○○街至○○路，始能符合系爭土地農業通常使用之

目的等情。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求

為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

在。㈡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

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

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可經由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

至○○○街及○○路，是系爭土地並非袋地。如上訴人為使

用系爭土地而需要以車輛載運農業用品，應自行改建00之0

地號土地之地上物或建物，無通行伊所有之A部分土地到達

公路之必要，況A部分土地與系爭土地相鄰處設有安全圍

籬，以維護青山鎮社區住戶安全，倘認上訴人得以車輛通行

A部分土地而拆除安全圍籬，將對伊及青山鎮社區住戶安全

造成重大損害。退步而言，如認上訴人得通行伊所有之A部

分土地，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予伊等語，資

為抗辯。

三、參加人則稱：上訴人為求系爭土地之便利使用而通行A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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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與系爭土地之農業通常使用無涉，倘上訴人得以通行

A部分土地，將破壞青山鎮社區之隱密性及居住安全，顯非

妥適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

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

在。㈢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

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

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㈠第8至

9、334至335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於97年8月19日、99年8月31日、106年10月26日、106

年10月26日依序登記取得系爭房地、00、000之00、000之00

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被上訴人為000之000地號土地所有人

（權利範圍全部）。有系爭房地、系爭土地、000之000地號

土地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29至436頁）。

　㈡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0之00地號土地相

鄰；000之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地號土地相鄰；00地號土

地西南側與00之0地號土地相鄰。系爭土地東南側與被上訴

人所有之000之000地號土地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地籍圖資

網路便民服務系統地籍資料之NLSC資料、正射影像（航照

圖）等影本、原審109年9月22日勘驗筆錄、新北市新店地政

事務所109年11月18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096077880號函檢送

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補字卷第23、95至97頁，原

審卷㈠第207至209、285至287頁）。

六、兩造之爭點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其就被上訴人所

有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

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

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有無理由？

　㈢如為肯定，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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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償金，有無理由？數額若干？

七、茲就兩造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定有明文。土地相鄰關係，乃

民法為調和鄰接不動產之利用，而擴張或限制不動產所有權

之制度。就鄰地通行關係而言，無論權利人取得者為民法第

787條第1項之有償通行權，抑或同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之無

償通行權，均以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

使用為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於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法院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

地有無通行權，次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位置、

面積、用途、社會變化、周圍地地理狀況及周圍地所有人之

利害得失等因素，依具體個案狀況，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

屬通行必要範圍，為雙方利益與損害之權衡審酌（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第787條第1項

所定之通行權，係為促進袋地之利用，而令周圍地所有人負

容忍通行之義務，其目的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土地之

通行問題；如僅為求與公路有最近之聯絡或便利之通行，尚

不得依該規定主張通行他人之土地（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

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上訴人為00之0地號土地所有人，系爭房地屬青山鎮

社區中之青山鎮二期一區，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

往○○○街，再依序經由○○○街、○○○街通行至○○路

之公路，○○○街、○○○街為青山鎮社區區內道路，可供

車輛進出使用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本院卷㈠第337頁、卷㈡第245、362至363、419頁），

並據青山鎮社區門禁管理辦法第1條規定明確（見本院卷㈠

第619頁），可知自00之0地號土地至○○○街部分係人行階

梯，自○○○街、○○○街等社區內道路通行至○○路部分

得以車輛通行。上訴人先後於99年8月31日、106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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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土地與00之0地號土地相鄰（見

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佐以上訴人自陳：搬運系爭土地

生產之農產品及所需之農業用品，目前係先後以人力、車輛

方式，經由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街再連

接至○○路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0頁、本院卷㈢第90

頁），而上訴人於109年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補字

卷第7頁），足見上訴人自99年間起至109年間，均利用其所

有之00之0地號土地自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即○○路。再

者，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

牧用地乙節，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30

至436頁），兩造不爭執系爭土地係作為農業使用（見本院

卷㈠第337頁）。觀諸上訴人提出訴外人庭譽不動產估價師

聯合事務所於111年10月20日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

稱系爭估價報告）稱：「（系爭土地）現況部分為庭院種植

花草造景使用，其餘作為種植農作物及樹木使用」、「（土

地利用情況）……⒉勘估土地（即系爭土地）目前依規劃目

的農業使用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態」、「（最有效使用分析）

勘估標的土地（即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

用地編定為農牧用地，主要劃設目的為農作使用，依劃定目

的而言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況」，有系爭估價報告為憑（見本

院卷㈠第70至73頁），足見系爭土地現為通常之使用。據上

各節，系爭土地作為農業使用，現利用上訴人所有位於青山

鎮社區內之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後，

再經由社區內○○○街、○○○街通行至○○路，○○○

街、○○○街可供車輛通行，堪認系爭土地並非與公路無適

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固得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公

路，惟00之0地號土地與○○○街連接處有3公尺高差，並設

有擋土牆，擋土牆內設有公共用電設施，僅能以人力搬運農

產品及農業用品，經由00之0地號土地上之人行階梯通行至

社區內道路，系爭土地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困難，故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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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㈠第16至17頁、本院卷

㈢第8至9頁）。惟查：

　⒈系爭土地現利用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

後，再依序經由○○○街、○○○街通行至○○路，○○○

街、○○○街可供車輛通行乙節，業如前述，可見00之0地

號土地與○○○街連接處設有人行階梯可供通行，○○○街

至○○路之路段，則可供車輛通行。其次，上訴人自陳其原

則上最頻繁使用之車輛為一般小貨車或或廂型車，不定期或

需要小型挖土機或較大型附吊鉤貨車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9

至30頁）；依青山鎮社區門禁管理辦法第8條第4項規定：

「水泥攪拌、大型吊車、及裝卸貨物等重型車輛進入社區

時，囿於五號橋承載限制（15噸），凌雲、青擘、靜園、環

山、濱湖、綠灣等特區一律由大門（2號橋）換發證件進

出，餘各特區（含○○學校）皆由後門進出。車輛須遵守本

社區限速、限高、限重等號誌與規定，作業現場除需做好安

全措施外，並於完成裝卸或作業立即駛離社區，如有毀損本

社區之公共設施及設備，應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㈠第46

1至463頁）；有關施工需要起重機具（車輛），須遵守上開

規定，並需事先填寫「起重機具（車輛）進入及施工切結

書」，有青山鎮二期一區管理委員會（下稱二期一區管委

會）於112年6月26日函、本院電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

453至455、467頁），可見上訴人得依上開規定申請使用車

輛通行青山鎮社區內道路，則上訴人以車輛載運農產品及農

業用品自○○○街通行至○○路，並無困難。再者，系爭土

地現況為庭院種植花草造景使用，其餘作為種植農作物及樹

木使用，依規劃目的農業使用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態，業如前

述，上訴人自陳：伊需要搬運農作物、肥料種植喬木、搬運

溫室建材、石塊設置駁崁等工程時，得委請大型工程機具吊

運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6至29頁），足知系爭土地經由與00

之0地號土地間之人行階梯通行至○○○街，顯非困難。至

於上訴人委請大型工程機具吊運而遭鄰居阻止或檢舉，固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上訴人提出照片為證（見原審卷㈠第55至61頁、本院卷㈠第

567至589、595至597），惟此事涉上訴人有無依青山鎮社區

或二期一區等社區相關規定申請使用車輛事宜，尚無因上訴

人遭鄰居阻止或檢舉使用大型吊車，逕認上訴人所有系爭土

地利用00之0地號土地聯絡公路顯有困難，則上訴人執此主

張其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即屬無理。準此，系爭

土地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並無困難，上訴人

主張：系爭土地無法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公路云云，

自無可取。

　⒉細繹上訴人提出訴外人佳固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水土保持技

師謝孟良出具之系爭土地袋地通行權案評估說明書（下稱水

保評估說明書），針對系爭土地之袋地通行權擬定2個解決

方案。方案一為於被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0地號土地青山鎮

社區道路側之停車場旁既有社區圍籬協調同意開口留設通路

作為通行使用（即通行A部分土地），係拆除既有圍籬，無

涉及雜項執照變更檢討事宜；拆除既有圍籬後可利用現況地

形即可供通行，因無涉及開挖整地行為，依規定可免提送水

土保持計畫辦理開發利用行為檢討事宜；通路銜接地形高程

差約1公尺，無涉及邊坡安全疑慮；通路影響對象僅限一個

路側停車格；工程項目僅拆除圍籬即可，施工相對較容易；

工程經費低，工程影響短。方案二為於上訴人所有之00之0

地號社區私有住宅（即系爭房地）之既有圍牆申請開口留設

通路作為通行使用，係拆除既有圍牆涉及雜項執照變更檢討

事宜；由於既有圍牆前後現況地形約有3公尺之高程差，故

無法直接拆除圍牆作為通行使用，因涉及開挖整地行為依規

定需提送水土保持計畫辦理開發利用行為檢討事宜；通路銜

接地形高程差約3公尺拆除圍牆涉及邊坡安全疑慮；擬於申

請開闢通路兩側檢討設置擋土構造物後再安全挖除現況約3

公尺之土方，藉以保護周遭兩側之既有鄰房安全；工程項目

包含拆除圍牆（含雜項執照審查）、既有瓦斯及電力設施管

線遷移（含電力公司審查）、道路工程（含農路容許使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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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及水土保持工程（含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核准增設擋土牆

及排水設施，並要求區内土方挖填平衡），施工難度較高；

工程經費高（319萬1751元），工程項目多工期影響相對較

長。有水保評估說明書影本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27至533

頁）。依此可知，倘上訴人自系爭土地通行至○○路有全程

使用車輛之必要，當可於系爭土地與00之0地號土地間之既

有圍牆申請開口留設車道通路，縱然上訴人主張通行A部分

土地所需之施工難易度、工程經費、工程影響均較通行00之

0地號土地為低乙節屬實，然上訴人既得利用自有之00之0地

號土地通行至○○路，且能為通常之使用，系爭土地與公路

並非無適宜之聯絡，自難僅為求與公路有最近之聯絡或便利

之通行，即令被上訴人負有容忍上訴人通行之義務，而認上

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則上訴人

主張：伊如需使用車輛自系爭土地運送農產品或農業用品

時，因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困難，是有通行A部分土地

至公路之必要云云，亦無可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所有之青山鎮社區及青山鎮二期一區社區

不同意伊於00之0地號土地開設車道通行，是伊以車輛通行0

0之0地號土地顯有困難，而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

惟查：

　⒈青山鎮社區大公住戶規約第5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及住

戶對於建築物及基地之使用，應依符合法令規定之方式使

用，並不得有損害建築物主要構造及妨害建築物環境品

質」、第6條規定：「獨立建築物及公寓大廈非依法令規

定，並經該分區規約已有規定或該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

議，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使用目的、設置廣告物或其他

類似之行為」。青山鎮二期一區規約第3條第3項第1、2款規

定：「為維護二期一區社區外觀，有關建築物周圍上下、外

牆面、樓頂平臺結構、顏色、外觀之變更，或廣告物之懸掛

或設置，除應符合法令及社區整體外觀之一致性外，並應依

下列程序辦理：㈠符合第4項規定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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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具簡易設計書報管委會審核通過。㈡不符第4項規定之新

建、增建或改建，應與四鄰協調經過半數同意，報經管委會

以書面徵得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同意後，始可申請建築執

照」，同條第4項規定：「前項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應符

合下列規定：㈠不破壞立面外觀與四鄰環境協調性。㈡增建

不逾原有建物高度3分之2。㈢地面層面積不逾原有建物地面

層樓地板面積5分之1。㈣不遮蔽或嚴重妨礙四鄰正面陽台、

露台之景觀，但經四鄰同意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㈠第

627頁、原審卷㈠第78頁）。青山鎮二期一區住宅修建管理

辦法第3條第3款規定：「本區分散型及集合型住宅之所有權

人、承租人或其他經所有權人同意之使用（以下統稱住

戶），行使下列專有部份或約定專用部份之維護、修繕或加

建、增建、改建行為（以下簡稱修建），均應適用本辦法之

規定……三、屋頂、圍牆、欄杆、階梯、排水溝、車庫大

門、郵筒、垃圾箱及擋土牆等」、第5條第1款規定：「住戶

擬進行第3條修建行為時（以下簡稱修建戶），應於施工日

前20日備妥相關資料（備妥含鄰地或鄰戶所有權人同意

表……）後，向建審小組申請許可，建審小組應於15日內以

書面回覆並敘明准否之理由，如因修建行為複雜，得再延長

5日，未經取得建審小組許可，不得逕行動工，惟如建審小

組未於前述時間完成審核，則視同許可」（見本院卷㈠第19

3頁）。青山鎮二期一區修建許可準則第2條規定：「建築立

面：影響建築立面之修建不予允許（如外牆、門窗、車庫

門、屋瓦材及欄杆等）」、第6條規定：「安全考慮：若有

影響住戶安全之慮者，皆不予允許」（見本院卷㈠第197

頁）。是青山鎮社區大公住戶規約、青山鎮二期一區規約及

住宅修建管理辦法、修建許可準則等規定，均無禁止上訴人

拆除系爭房地既有圍牆以留設通路供車輛通行。

　⒉其次，上訴人於111年10月20日向二期一區管委會提出「外

圍牆及電器牆拆除，變更為通道（車行）」之修建（下稱系

爭修建案）申請，二期一區管委會於112年4月20日開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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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0000（即上訴人）申請外圍牆及電信箱拆除變更為通

道。決議：本區管委會及鄰戶全數強烈、堅決反對，此案申

請不僅嚴重破壞社區景觀，造成整體外觀不一致，且若拆除

擋土牆，更是破壞水土保持現況，恐有爆發土石流之虞，鄰

近數十戶之生命財產安全誰能負責？倘若真發生憾事，又豈

是『負責』二宇能予挽回？該巷弄道路本就狹小且彎曲、鄰

近住戶平日步行穿梭頻繁（尤其孩童上下學、散步嬉戲），

若有大車進出，不僅造成噪音量大，妨礙住戶安寧，更容易

發生人車擦撞事故。可預見之諸多意外，豈能不防？能預防

之意外，豈能視若無睹、任其發生？基此，本區管委會及鄰

戶均不同意該案申請」；訴外人○○○街00號、○○○街00

巷00弄00號、鄰地編號0000之住戶於修建鄰地（鄰戶）所有

權人同意書，二期一區管委會環保委員、行政委員、監察委

員、主任委員、文康委員、專案委員、副主任委員、建審委

員、財務委員分別於意見單，均勾選不同意上訴人系爭修建

案之申請，有青山鎮二期一區住宅修建申請表、上訴人申請

書、二期一區管委會駁回申請書、二期一區管委會112年5月

11日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同意書、意見單等影本可稽（見

本院卷㈠第209至219、377至393頁）。細繹上訴人提出系爭

修建案之申請內容，及上開系爭房地鄰地（鄰戶）所有權人

同意書、二期一區管委員各委員之意見單所載之修建內容，

乃拆除外圍牆及電器牆，與水保評估說明書所擬拆除系爭房

地既有圍牆有異。上訴人為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之住戶

（見本院卷㈠第209頁），觀諸上訴人提出四鄰勾選不同意

其施作通道之意願調查表，記載：「……目前，大陸工程及

大公（即被上訴人、參加人）之律師向法院建議的通道為，

打掉敝舍建地之電氣牆，在0000及0000（即青山鎮二期一區

編號0000及0000住戶之房地，下逕稱編號）之邊界旁，挖掉

坡腳土地成壕溝式通道……請問貴戶（訴外人即青山鎮二期

一區編號0000、0000住戶）是否會同意，以大陸工程及大公

建議的方式，讓敝戶施作壕溝式擋土牆，成為敝舍農地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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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通道嗎」（見本院卷㈠第189、191頁），上訴人於上開意

願調查表詢問四鄰是否同意其在非系爭房地之0000及0000邊

界旁施作壕溝式擋土牆，亦與水保評估說明書所擬拆除系之

爭房地既有圍牆之施工內容有異，尚難以二期一區管委會駁

回上訴人系爭修建案之申請，逕認上訴人以車輛通行00之0

地號土地有重大困難。則上訴人執此主張其通行00之0地號

土地顯有重大困難云云，即為無理。

　㈤上訴人復主張：○○○街、○○○街等道路係青山鎮社區內

道路，本應容許第三人通行，且被上訴人前與訴外人即00地

號土地原所有人陳冠蓉簽訂協議書，同意於000之000地號土

地提供6米寬道路予00地號土地所有人通行，是系爭土地係

袋地而有鄰地通行權，不因伊於購買00之0地號土地後再取

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喪失系爭土地之鄰地通行權，又系爭

土地通行A部分土地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式，伊就A

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云云。惟查，○○○街、○○○街等

道路雖係青山鎮社區內道路，然尚難據此反認上訴人就A部

分土地有通行權。其次，被上訴人與陳冠蓉、訴外人蔡成仁

（下合稱陳冠蓉等2人）於80年8月31日簽訂協議書，約定：

「第1條：甲方（即陳冠蓉等2人）所有……新店市○○段○

○○小段00地號（即00地號土地）……同意提供予乙方（即

被上訴人）代為申請雜項執照及整地施工等相關事宜……第

4條：因第1條土地需經過乙方之土地方能連接社區道路及甲

方土地，乙方同意提供6米寬之土地供甲方通行，甲方同意

支付補償費予乙方……」，有協議書影本可稽（見本院卷㈠

第509至515頁），僅能證明陳冠蓉等2人同意提供00地號土

地予被上訴人代為申請雜項執照及整地施工等相關事宜，及

被上訴人同意提供6米寬之土地予陳冠蓉等2人通行，尚不足

以證明被上訴人同意提供000之000地號土地上之A部分土地

予系爭土地所有人（含上訴人）通行，則上訴人據此主張伊

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云云，難謂有理。再者，系爭土

地與公路有無適宜之聯絡，應以上訴人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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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前之事實狀態為認定之基準，上訴人於97年間買受取得00

之0地號土地所有權，其後於99年、106年間陸續取得系爭土

地所有權，且系爭土地可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聯絡至○

○路，而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並非袋地，業如前述，則上

訴人自不得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通行被上訴人所有

之A部分土地。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係袋地，不因伊於購買0

0之0地號土地後再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喪失系爭土地之

鄰地通行權，且通行A部分土地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

方式云云，亦為無理。至於上訴人提出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

字第2239號、91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77

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85號判決所示

案例事實（原審卷㈡第81至87、201至213頁），與本件情節

有異，無足比附援引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併此敘明。

　㈥基上，上訴人可經由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

路，系爭土地並非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

之袋地，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

有通行權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

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

或水泥以供通行，為無理由。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既無理由，

則兩造關於上訴人應否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被上訴

人償金、數額若干之爭點，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

定，請求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

權存在。㈡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

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

通行，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

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

由，應駁回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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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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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101號
上  訴  人  張台英    
訴訟代理人  張譽尹律師
            沈巧元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金龍（即欣陸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之代表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吳宜璇律師
參  加  人  青山鎮社區大公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洪能進  
訴訟代理人  陳曉雯律師
            鄭懷君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許玉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袋地通行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54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下逕稱○○區）○○段○○○小段（下逕稱○○○小段）00地號、同段○○○○○小段（下稱○○○○○小段）000之00、000之00地號土地（下分稱地號，並合稱系爭土地，重測後依序為新北市○○區○○段〈下逕稱○○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係屬袋地。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有以車輛載運農產品、肥料、植栽土、農業建材（如坡嵌石塊、溫室建材、喬木）、各型農業機具等物（下合稱農業用品）至系爭土地之必要。系爭土地固與伊所有坐落○○○小段00之0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重測後為○○段000號土地）相鄰，惟伊所有○○○小段00000建號建物（重測後為○○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建物，與00之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坐落於00之0地號土地，00之0地號土地僅能供人通行，而無法以車輛通行，是系爭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需通行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小段000之000地號（下逕稱地號，重測後為○○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面積45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A部分土地），經由參加人所屬青山鎮社區內道路○○○街、○○○街至○○路，始能符合系爭土地農業通常使用之目的等情。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可經由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及○○路，是系爭土地並非袋地。如上訴人為使用系爭土地而需要以車輛載運農業用品，應自行改建00之0地號土地之地上物或建物，無通行伊所有之A部分土地到達公路之必要，況A部分土地與系爭土地相鄰處設有安全圍籬，以維護青山鎮社區住戶安全，倘認上訴人得以車輛通行A部分土地而拆除安全圍籬，將對伊及青山鎮社區住戶安全造成重大損害。退步而言，如認上訴人得通行伊所有之A部分土地，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予伊等語，資為抗辯。
三、參加人則稱：上訴人為求系爭土地之便利使用而通行A部分土地，與系爭土地之農業通常使用無涉，倘上訴人得以通行A部分土地，將破壞青山鎮社區之隱密性及居住安全，顯非妥適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㈢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㈠第8至9、334至335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於97年8月19日、99年8月31日、106年10月26日、106年10月26日依序登記取得系爭房地、00、000之00、000之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被上訴人為000之000地號土地所有人（權利範圍全部）。有系爭房地、系爭土地、000之000地號土地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29至436頁）。
　㈡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0之00地號土地相鄰；000之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地號土地相鄰；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之0地號土地相鄰。系爭土地東南側與被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0地號土地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地籍資料之NLSC資料、正射影像（航照圖）等影本、原審109年9月22日勘驗筆錄、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09年11月18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096077880號函檢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補字卷第23、95至97頁，原審卷㈠第207至209、285至287頁）。
六、兩造之爭點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其就被上訴人所有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有無理由？
　㈢如為肯定，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有無理由？數額若干？
七、茲就兩造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定有明文。土地相鄰關係，乃民法為調和鄰接不動產之利用，而擴張或限制不動產所有權之制度。就鄰地通行關係而言，無論權利人取得者為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有償通行權，抑或同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之無償通行權，均以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為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法院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次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周圍地地理狀況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依具體個案狀況，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範圍，為雙方利益與損害之權衡審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係為促進袋地之利用，而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通行之義務，其目的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土地之通行問題；如僅為求與公路有最近之聯絡或便利之通行，尚不得依該規定主張通行他人之土地（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上訴人為00之0地號土地所有人，系爭房地屬青山鎮社區中之青山鎮二期一區，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再依序經由○○○街、○○○街通行至○○路之公路，○○○街、○○○街為青山鎮社區區內道路，可供車輛進出使用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本院卷㈠第337頁、卷㈡第245、362至363、419頁），並據青山鎮社區門禁管理辦法第1條規定明確（見本院卷㈠第619頁），可知自00之0地號土地至○○○街部分係人行階梯，自○○○街、○○○街等社區內道路通行至○○路部分得以車輛通行。上訴人先後於99年8月31日、106年10月26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土地與00之0地號土地相鄰（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佐以上訴人自陳：搬運系爭土地生產之農產品及所需之農業用品，目前係先後以人力、車輛方式，經由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街再連接至○○路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0頁、本院卷㈢第90頁），而上訴人於109年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補字卷第7頁），足見上訴人自99年間起至109年間，均利用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自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即○○路。再者，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乙節，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30至436頁），兩造不爭執系爭土地係作為農業使用（見本院卷㈠第337頁）。觀諸上訴人提出訴外人庭譽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於111年10月20日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稱：「（系爭土地）現況部分為庭院種植花草造景使用，其餘作為種植農作物及樹木使用」、「（土地利用情況）……⒉勘估土地（即系爭土地）目前依規劃目的農業使用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態」、「（最有效使用分析）勘估標的土地（即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編定為農牧用地，主要劃設目的為農作使用，依劃定目的而言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況」，有系爭估價報告為憑（見本院卷㈠第70至73頁），足見系爭土地現為通常之使用。據上各節，系爭土地作為農業使用，現利用上訴人所有位於青山鎮社區內之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後，再經由社區內○○○街、○○○街通行至○○路，○○○街、○○○街可供車輛通行，堪認系爭土地並非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固得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公路，惟00之0地號土地與○○○街連接處有3公尺高差，並設有擋土牆，擋土牆內設有公共用電設施，僅能以人力搬運農產品及農業用品，經由00之0地號土地上之人行階梯通行至社區內道路，系爭土地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困難，故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㈠第16至17頁、本院卷㈢第8至9頁）。惟查：
　⒈系爭土地現利用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後，再依序經由○○○街、○○○街通行至○○路，○○○街、○○○街可供車輛通行乙節，業如前述，可見00之0地號土地與○○○街連接處設有人行階梯可供通行，○○○街至○○路之路段，則可供車輛通行。其次，上訴人自陳其原則上最頻繁使用之車輛為一般小貨車或或廂型車，不定期或需要小型挖土機或較大型附吊鉤貨車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9至30頁）；依青山鎮社區門禁管理辦法第8條第4項規定：「水泥攪拌、大型吊車、及裝卸貨物等重型車輛進入社區時，囿於五號橋承載限制（15噸），凌雲、青擘、靜園、環山、濱湖、綠灣等特區一律由大門（2號橋）換發證件進出，餘各特區（含○○學校）皆由後門進出。車輛須遵守本社區限速、限高、限重等號誌與規定，作業現場除需做好安全措施外，並於完成裝卸或作業立即駛離社區，如有毀損本社區之公共設施及設備，應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㈠第461至463頁）；有關施工需要起重機具（車輛），須遵守上開規定，並需事先填寫「起重機具（車輛）進入及施工切結書」，有青山鎮二期一區管理委員會（下稱二期一區管委會）於112年6月26日函、本院電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453至455、467頁），可見上訴人得依上開規定申請使用車輛通行青山鎮社區內道路，則上訴人以車輛載運農產品及農業用品自○○○街通行至○○路，並無困難。再者，系爭土地現況為庭院種植花草造景使用，其餘作為種植農作物及樹木使用，依規劃目的農業使用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態，業如前述，上訴人自陳：伊需要搬運農作物、肥料種植喬木、搬運溫室建材、石塊設置駁崁等工程時，得委請大型工程機具吊運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6至29頁），足知系爭土地經由與00之0地號土地間之人行階梯通行至○○○街，顯非困難。至於上訴人委請大型工程機具吊運而遭鄰居阻止或檢舉，固據上訴人提出照片為證（見原審卷㈠第55至61頁、本院卷㈠第567至589、595至597），惟此事涉上訴人有無依青山鎮社區或二期一區等社區相關規定申請使用車輛事宜，尚無因上訴人遭鄰居阻止或檢舉使用大型吊車，逕認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利用00之0地號土地聯絡公路顯有困難，則上訴人執此主張其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即屬無理。準此，系爭土地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並無困難，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無法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公路云云，自無可取。
　⒉細繹上訴人提出訴外人佳固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水土保持技師謝孟良出具之系爭土地袋地通行權案評估說明書（下稱水保評估說明書），針對系爭土地之袋地通行權擬定2個解決方案。方案一為於被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0地號土地青山鎮社區道路側之停車場旁既有社區圍籬協調同意開口留設通路作為通行使用（即通行A部分土地），係拆除既有圍籬，無涉及雜項執照變更檢討事宜；拆除既有圍籬後可利用現況地形即可供通行，因無涉及開挖整地行為，依規定可免提送水土保持計畫辦理開發利用行為檢討事宜；通路銜接地形高程差約1公尺，無涉及邊坡安全疑慮；通路影響對象僅限一個路側停車格；工程項目僅拆除圍籬即可，施工相對較容易；工程經費低，工程影響短。方案二為於上訴人所有之00之0地號社區私有住宅（即系爭房地）之既有圍牆申請開口留設通路作為通行使用，係拆除既有圍牆涉及雜項執照變更檢討事宜；由於既有圍牆前後現況地形約有3公尺之高程差，故無法直接拆除圍牆作為通行使用，因涉及開挖整地行為依規定需提送水土保持計畫辦理開發利用行為檢討事宜；通路銜接地形高程差約3公尺拆除圍牆涉及邊坡安全疑慮；擬於申請開闢通路兩側檢討設置擋土構造物後再安全挖除現況約3公尺之土方，藉以保護周遭兩側之既有鄰房安全；工程項目包含拆除圍牆（含雜項執照審查）、既有瓦斯及電力設施管線遷移（含電力公司審查）、道路工程（含農路容許使用申請）及水土保持工程（含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核准增設擋土牆及排水設施，並要求區内土方挖填平衡），施工難度較高；工程經費高（319萬1751元），工程項目多工期影響相對較長。有水保評估說明書影本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27至533頁）。依此可知，倘上訴人自系爭土地通行至○○路有全程使用車輛之必要，當可於系爭土地與00之0地號土地間之既有圍牆申請開口留設車道通路，縱然上訴人主張通行A部分土地所需之施工難易度、工程經費、工程影響均較通行00之0地號土地為低乙節屬實，然上訴人既得利用自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且能為通常之使用，系爭土地與公路並非無適宜之聯絡，自難僅為求與公路有最近之聯絡或便利之通行，即令被上訴人負有容忍上訴人通行之義務，而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則上訴人主張：伊如需使用車輛自系爭土地運送農產品或農業用品時，因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困難，是有通行A部分土地至公路之必要云云，亦無可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所有之青山鎮社區及青山鎮二期一區社區不同意伊於00之0地號土地開設車道通行，是伊以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顯有困難，而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惟查：
　⒈青山鎮社區大公住戶規約第5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於建築物及基地之使用，應依符合法令規定之方式使用，並不得有損害建築物主要構造及妨害建築物環境品質」、第6條規定：「獨立建築物及公寓大廈非依法令規定，並經該分區規約已有規定或該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使用目的、設置廣告物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青山鎮二期一區規約第3條第3項第1、2款規定：「為維護二期一區社區外觀，有關建築物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結構、顏色、外觀之變更，或廣告物之懸掛或設置，除應符合法令及社區整體外觀之一致性外，並應依下列程序辦理：㈠符合第4項規定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於檢具簡易設計書報管委會審核通過。㈡不符第4項規定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應與四鄰協調經過半數同意，報經管委會以書面徵得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同意後，始可申請建築執照」，同條第4項規定：「前項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應符合下列規定：㈠不破壞立面外觀與四鄰環境協調性。㈡增建不逾原有建物高度3分之2。㈢地面層面積不逾原有建物地面層樓地板面積5分之1。㈣不遮蔽或嚴重妨礙四鄰正面陽台、露台之景觀，但經四鄰同意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㈠第627頁、原審卷㈠第78頁）。青山鎮二期一區住宅修建管理辦法第3條第3款規定：「本區分散型及集合型住宅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經所有權人同意之使用（以下統稱住戶），行使下列專有部份或約定專用部份之維護、修繕或加建、增建、改建行為（以下簡稱修建），均應適用本辦法之規定……三、屋頂、圍牆、欄杆、階梯、排水溝、車庫大門、郵筒、垃圾箱及擋土牆等」、第5條第1款規定：「住戶擬進行第3條修建行為時（以下簡稱修建戶），應於施工日前20日備妥相關資料（備妥含鄰地或鄰戶所有權人同意表……）後，向建審小組申請許可，建審小組應於15日內以書面回覆並敘明准否之理由，如因修建行為複雜，得再延長5日，未經取得建審小組許可，不得逕行動工，惟如建審小組未於前述時間完成審核，則視同許可」（見本院卷㈠第193頁）。青山鎮二期一區修建許可準則第2條規定：「建築立面：影響建築立面之修建不予允許（如外牆、門窗、車庫門、屋瓦材及欄杆等）」、第6條規定：「安全考慮：若有影響住戶安全之慮者，皆不予允許」（見本院卷㈠第197頁）。是青山鎮社區大公住戶規約、青山鎮二期一區規約及住宅修建管理辦法、修建許可準則等規定，均無禁止上訴人拆除系爭房地既有圍牆以留設通路供車輛通行。
　⒉其次，上訴人於111年10月20日向二期一區管委會提出「外圍牆及電器牆拆除，變更為通道（車行）」之修建（下稱系爭修建案）申請，二期一區管委會於112年4月20日開會決議：「0000（即上訴人）申請外圍牆及電信箱拆除變更為通道。決議：本區管委會及鄰戶全數強烈、堅決反對，此案申請不僅嚴重破壞社區景觀，造成整體外觀不一致，且若拆除擋土牆，更是破壞水土保持現況，恐有爆發土石流之虞，鄰近數十戶之生命財產安全誰能負責？倘若真發生憾事，又豈是『負責』二宇能予挽回？該巷弄道路本就狹小且彎曲、鄰近住戶平日步行穿梭頻繁（尤其孩童上下學、散步嬉戲），若有大車進出，不僅造成噪音量大，妨礙住戶安寧，更容易發生人車擦撞事故。可預見之諸多意外，豈能不防？能預防之意外，豈能視若無睹、任其發生？基此，本區管委會及鄰戶均不同意該案申請」；訴外人○○○街00號、○○○街00巷00弄00號、鄰地編號0000之住戶於修建鄰地（鄰戶）所有權人同意書，二期一區管委會環保委員、行政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文康委員、專案委員、副主任委員、建審委員、財務委員分別於意見單，均勾選不同意上訴人系爭修建案之申請，有青山鎮二期一區住宅修建申請表、上訴人申請書、二期一區管委會駁回申請書、二期一區管委會112年5月11日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同意書、意見單等影本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09至219、377至393頁）。細繹上訴人提出系爭修建案之申請內容，及上開系爭房地鄰地（鄰戶）所有權人同意書、二期一區管委員各委員之意見單所載之修建內容，乃拆除外圍牆及電器牆，與水保評估說明書所擬拆除系爭房地既有圍牆有異。上訴人為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之住戶（見本院卷㈠第209頁），觀諸上訴人提出四鄰勾選不同意其施作通道之意願調查表，記載：「……目前，大陸工程及大公（即被上訴人、參加人）之律師向法院建議的通道為，打掉敝舍建地之電氣牆，在0000及0000（即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及0000住戶之房地，下逕稱編號）之邊界旁，挖掉坡腳土地成壕溝式通道……請問貴戶（訴外人即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0000住戶）是否會同意，以大陸工程及大公建議的方式，讓敝戶施作壕溝式擋土牆，成為敝舍農地對外之通道嗎」（見本院卷㈠第189、191頁），上訴人於上開意願調查表詢問四鄰是否同意其在非系爭房地之0000及0000邊界旁施作壕溝式擋土牆，亦與水保評估說明書所擬拆除系之爭房地既有圍牆之施工內容有異，尚難以二期一區管委會駁回上訴人系爭修建案之申請，逕認上訴人以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重大困難。則上訴人執此主張其通行00之0地號土地顯有重大困難云云，即為無理。
　㈤上訴人復主張：○○○街、○○○街等道路係青山鎮社區內道路，本應容許第三人通行，且被上訴人前與訴外人即00地號土地原所有人陳冠蓉簽訂協議書，同意於000之000地號土地提供6米寬道路予00地號土地所有人通行，是系爭土地係袋地而有鄰地通行權，不因伊於購買00之0地號土地後再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喪失系爭土地之鄰地通行權，又系爭土地通行A部分土地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式，伊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云云。惟查，○○○街、○○○街等道路雖係青山鎮社區內道路，然尚難據此反認上訴人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其次，被上訴人與陳冠蓉、訴外人蔡成仁（下合稱陳冠蓉等2人）於80年8月31日簽訂協議書，約定：「第1條：甲方（即陳冠蓉等2人）所有……新店市○○段○○○小段00地號（即00地號土地）……同意提供予乙方（即被上訴人）代為申請雜項執照及整地施工等相關事宜……第4條：因第1條土地需經過乙方之土地方能連接社區道路及甲方土地，乙方同意提供6米寬之土地供甲方通行，甲方同意支付補償費予乙方……」，有協議書影本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09至515頁），僅能證明陳冠蓉等2人同意提供00地號土地予被上訴人代為申請雜項執照及整地施工等相關事宜，及被上訴人同意提供6米寬之土地予陳冠蓉等2人通行，尚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同意提供000之000地號土地上之A部分土地予系爭土地所有人（含上訴人）通行，則上訴人據此主張伊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云云，難謂有理。再者，系爭土地與公路有無適宜之聯絡，應以上訴人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實狀態為認定之基準，上訴人於97年間買受取得00之0地號土地所有權，其後於99年、106年間陸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且系爭土地可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聯絡至○○路，而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並非袋地，業如前述，則上訴人自不得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通行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係袋地，不因伊於購買00之0地號土地後再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喪失系爭土地之鄰地通行權，且通行A部分土地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式云云，亦為無理。至於上訴人提出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39號、91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85號判決所示案例事實（原審卷㈡第81至87、201至213頁），與本件情節有異，無足比附援引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併此敘明。
　㈥基上，上訴人可經由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系爭土地並非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為無理由。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既無理由，則兩造關於上訴人應否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被上訴人償金、數額若干之爭點，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101號
上  訴  人  張台英    
訴訟代理人  張譽尹律師
            沈巧元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金龍（即欣陸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之代表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吳宜璇律師
參  加  人  青山鎮社區大公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洪能進  
訴訟代理人  陳曉雯律師
            鄭懷君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許玉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袋地通行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1年6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544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下逕稱○○區）○○段○○
    ○小段（下逕稱○○○小段）00地號、同段○○○○○小段（下稱○○○
    ○○小段）000之00、000之00地號土地（下分稱地號，並合稱
    系爭土地，重測後依序為新北市○○區○○段〈下逕稱○○段〉000
    、000、000地號土地）係屬袋地。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
    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有以車輛載運農產品
    、肥料、植栽土、農業建材（如坡嵌石塊、溫室建材、喬木
    ）、各型農業機具等物（下合稱農業用品）至系爭土地之必
    要。系爭土地固與伊所有坐落○○○小段00之0地號土地（下逕
    稱地號，重測後為○○段000號土地）相鄰，惟伊所有○○○小段
    00000建號建物（重測後為○○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
    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建物，與00之0地號土
    地合稱系爭房地）坐落於00之0地號土地，00之0地號土地僅
    能供人通行，而無法以車輛通行，是系爭土地因與公路無適
    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需通行被上訴人所有坐落
    ○○○○○小段000之000地號（下逕稱地號，重測後為○○段000地
    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面積45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A部
    分土地），經由參加人所屬青山鎮社區內道路○○○街、○○○街
    至○○路，始能符合系爭土地農業通常使用之目的等情。爰依
    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上訴人
    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上訴人不得
    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
    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可經由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
    至○○○街及○○路，是系爭土地並非袋地。如上訴人為使用系
    爭土地而需要以車輛載運農業用品，應自行改建00之0地號
    土地之地上物或建物，無通行伊所有之A部分土地到達公路
    之必要，況A部分土地與系爭土地相鄰處設有安全圍籬，以
    維護青山鎮社區住戶安全，倘認上訴人得以車輛通行A部分
    土地而拆除安全圍籬，將對伊及青山鎮社區住戶安全造成重
    大損害。退步而言，如認上訴人得通行伊所有之A部分土地
    ，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予伊等語，資為抗辯
    。
三、參加人則稱：上訴人為求系爭土地之便利使用而通行A部分
    土地，與系爭土地之農業通常使用無涉，倘上訴人得以通行
    A部分土地，將破壞青山鎮社區之隱密性及居住安全，顯非
    妥適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㈢
    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
    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被上
    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㈠第8至9
    、334至335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於97年8月19日、99年8月31日、106年10月26日、106
    年10月26日依序登記取得系爭房地、00、000之00、000之00
    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被上訴人為000之000地號土地所有人
    （權利範圍全部）。有系爭房地、系爭土地、000之000地號
    土地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29至436頁）。
　㈡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0之00地號土地相
    鄰；000之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地號土地相鄰；00地號土
    地西南側與00之0地號土地相鄰。系爭土地東南側與被上訴
    人所有之000之000地號土地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地籍圖資
    網路便民服務系統地籍資料之NLSC資料、正射影像（航照圖
    ）等影本、原審109年9月22日勘驗筆錄、新北市新店地政事
    務所109年11月18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096077880號函檢送之
    土地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補字卷第23、95至97頁，原審
    卷㈠第207至209、285至287頁）。
六、兩造之爭點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其就被上訴人所
    有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
    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
    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有無理由？
　㈢如為肯定，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
    支付償金，有無理由？數額若干？
七、茲就兩造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
    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
    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定有明文。土地相鄰關係，乃
    民法為調和鄰接不動產之利用，而擴張或限制不動產所有權
    之制度。就鄰地通行關係而言，無論權利人取得者為民法第
    787條第1項之有償通行權，抑或同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之無
    償通行權，均以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
    使用為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判決意旨參
    照）。是於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法院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
    地有無通行權，次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位置、
    面積、用途、社會變化、周圍地地理狀況及周圍地所有人之
    利害得失等因素，依具體個案狀況，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
    屬通行必要範圍，為雙方利益與損害之權衡審酌（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第787條第1項
    所定之通行權，係為促進袋地之利用，而令周圍地所有人負
    容忍通行之義務，其目的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土地之
    通行問題；如僅為求與公路有最近之聯絡或便利之通行，尚
    不得依該規定主張通行他人之土地（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
    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上訴人為00之0地號土地所有人，系爭房地屬青山鎮社
    區中之青山鎮二期一區，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
    ○○街，再依序經由○○○街、○○○街通行至○○路之公路，○○○街
    、○○○街為青山鎮社區區內道路，可供車輛進出使用乙節，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本院卷㈠第337頁、
    卷㈡第245、362至363、419頁），並據青山鎮社區門禁管理
    辦法第1條規定明確（見本院卷㈠第619頁），可知自00之0地
    號土地至○○○街部分係人行階梯，自○○○街、○○○街等社區內
    道路通行至○○路部分得以車輛通行。上訴人先後於99年8月3
    1日、106年10月26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土地與00之
    0地號土地相鄰（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佐以上訴人自
    陳：搬運系爭土地生產之農產品及所需之農業用品，目前係
    先後以人力、車輛方式，經由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
    ○○○街再連接至○○路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0頁、本院卷㈢第90
    頁），而上訴人於109年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補字
    卷第7頁），足見上訴人自99年間起至109年間，均利用其所
    有之00之0地號土地自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即○○路。再者，
    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
    地乙節，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30至436
    頁），兩造不爭執系爭土地係作為農業使用（見本院卷㈠第3
    37頁）。觀諸上訴人提出訴外人庭譽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
    所於111年10月20日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
    價報告）稱：「（系爭土地）現況部分為庭院種植花草造景
    使用，其餘作為種植農作物及樹木使用」、「（土地利用情
    況）……⒉勘估土地（即系爭土地）目前依規劃目的農業使用
    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態」、「（最有效使用分析）勘估標的土
    地（即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編定為
    農牧用地，主要劃設目的為農作使用，依劃定目的而言已達
    最有效使用狀況」，有系爭估價報告為憑（見本院卷㈠第70
    至73頁），足見系爭土地現為通常之使用。據上各節，系爭
    土地作為農業使用，現利用上訴人所有位於青山鎮社區內之
    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後，再經由社區內○○
    ○街、○○○街通行至○○路，○○○街、○○○街可供車輛通行，堪認
    系爭土地並非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
    地。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固得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公路，
    惟00之0地號土地與○○○街連接處有3公尺高差，並設有擋土
    牆，擋土牆內設有公共用電設施，僅能以人力搬運農產品及
    農業用品，經由00之0地號土地上之人行階梯通行至社區內
    道路，系爭土地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困難，故有通行A部分
    土地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㈠第16至17頁、本院卷㈢第8至9頁
    ）。惟查：
　⒈系爭土地現利用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後，
    再依序經由○○○街、○○○街通行至○○路，○○○街、○○○街可供車
    輛通行乙節，業如前述，可見00之0地號土地與○○○街連接處
    設有人行階梯可供通行，○○○街至○○路之路段，則可供車輛
    通行。其次，上訴人自陳其原則上最頻繁使用之車輛為一般
    小貨車或或廂型車，不定期或需要小型挖土機或較大型附吊
    鉤貨車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9至30頁）；依青山鎮社區門禁
    管理辦法第8條第4項規定：「水泥攪拌、大型吊車、及裝卸
    貨物等重型車輛進入社區時，囿於五號橋承載限制（15噸）
    ，凌雲、青擘、靜園、環山、濱湖、綠灣等特區一律由大門
    （2號橋）換發證件進出，餘各特區（含○○學校）皆由後門
    進出。車輛須遵守本社區限速、限高、限重等號誌與規定，
    作業現場除需做好安全措施外，並於完成裝卸或作業立即駛
    離社區，如有毀損本社區之公共設施及設備，應負賠償之責
    」（見本院卷㈠第461至463頁）；有關施工需要起重機具（
    車輛），須遵守上開規定，並需事先填寫「起重機具（車輛
    ）進入及施工切結書」，有青山鎮二期一區管理委員會（下
    稱二期一區管委會）於112年6月26日函、本院電話紀錄為憑
    （見本院卷㈠第453至455、467頁），可見上訴人得依上開規
    定申請使用車輛通行青山鎮社區內道路，則上訴人以車輛載
    運農產品及農業用品自○○○街通行至○○路，並無困難。再者
    ，系爭土地現況為庭院種植花草造景使用，其餘作為種植農
    作物及樹木使用，依規劃目的農業使用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態
    ，業如前述，上訴人自陳：伊需要搬運農作物、肥料種植喬
    木、搬運溫室建材、石塊設置駁崁等工程時，得委請大型工
    程機具吊運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6至29頁），足知系爭土地
    經由與00之0地號土地間之人行階梯通行至○○○街，顯非困難
    。至於上訴人委請大型工程機具吊運而遭鄰居阻止或檢舉，
    固據上訴人提出照片為證（見原審卷㈠第55至61頁、本院卷㈠
    第567至589、595至597），惟此事涉上訴人有無依青山鎮社
    區或二期一區等社區相關規定申請使用車輛事宜，尚無因上
    訴人遭鄰居阻止或檢舉使用大型吊車，逕認上訴人所有系爭
    土地利用00之0地號土地聯絡公路顯有困難，則上訴人執此
    主張其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即屬無理。準此，系
    爭土地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並無困難，上訴人
    主張：系爭土地無法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公路云云，
    自無可取。
　⒉細繹上訴人提出訴外人佳固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水土保持技
    師謝孟良出具之系爭土地袋地通行權案評估說明書（下稱水
    保評估說明書），針對系爭土地之袋地通行權擬定2個解決
    方案。方案一為於被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0地號土地青山鎮
    社區道路側之停車場旁既有社區圍籬協調同意開口留設通路
    作為通行使用（即通行A部分土地），係拆除既有圍籬，無
    涉及雜項執照變更檢討事宜；拆除既有圍籬後可利用現況地
    形即可供通行，因無涉及開挖整地行為，依規定可免提送水
    土保持計畫辦理開發利用行為檢討事宜；通路銜接地形高程
    差約1公尺，無涉及邊坡安全疑慮；通路影響對象僅限一個
    路側停車格；工程項目僅拆除圍籬即可，施工相對較容易；
    工程經費低，工程影響短。方案二為於上訴人所有之00之0
    地號社區私有住宅（即系爭房地）之既有圍牆申請開口留設
    通路作為通行使用，係拆除既有圍牆涉及雜項執照變更檢討
    事宜；由於既有圍牆前後現況地形約有3公尺之高程差，故
    無法直接拆除圍牆作為通行使用，因涉及開挖整地行為依規
    定需提送水土保持計畫辦理開發利用行為檢討事宜；通路銜
    接地形高程差約3公尺拆除圍牆涉及邊坡安全疑慮；擬於申
    請開闢通路兩側檢討設置擋土構造物後再安全挖除現況約3
    公尺之土方，藉以保護周遭兩側之既有鄰房安全；工程項目
    包含拆除圍牆（含雜項執照審查）、既有瓦斯及電力設施管
    線遷移（含電力公司審查）、道路工程（含農路容許使用申
    請）及水土保持工程（含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核准增設擋土牆
    及排水設施，並要求區内土方挖填平衡），施工難度較高；
    工程經費高（319萬1751元），工程項目多工期影響相對較
    長。有水保評估說明書影本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27至533頁
    ）。依此可知，倘上訴人自系爭土地通行至○○路有全程使用
    車輛之必要，當可於系爭土地與00之0地號土地間之既有圍
    牆申請開口留設車道通路，縱然上訴人主張通行A部分土地
    所需之施工難易度、工程經費、工程影響均較通行00之0地
    號土地為低乙節屬實，然上訴人既得利用自有之00之0地號
    土地通行至○○路，且能為通常之使用，系爭土地與公路並非
    無適宜之聯絡，自難僅為求與公路有最近之聯絡或便利之通
    行，即令被上訴人負有容忍上訴人通行之義務，而認上訴人
    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則上訴人主張
    ：伊如需使用車輛自系爭土地運送農產品或農業用品時，因
    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困難，是有通行A部分土地至公路
    之必要云云，亦無可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所有之青山鎮社區及青山鎮二期一區社區
    不同意伊於00之0地號土地開設車道通行，是伊以車輛通行0
    0之0地號土地顯有困難，而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
    惟查：
　⒈青山鎮社區大公住戶規約第5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
    對於建築物及基地之使用，應依符合法令規定之方式使用，
    並不得有損害建築物主要構造及妨害建築物環境品質」、第
    6條規定：「獨立建築物及公寓大廈非依法令規定，並經該
    分區規約已有規定或該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不得有變
    更構造、顏色、使用目的、設置廣告物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青山鎮二期一區規約第3條第3項第1、2款規定：「為維護
    二期一區社區外觀，有關建築物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
    臺結構、顏色、外觀之變更，或廣告物之懸掛或設置，除應
    符合法令及社區整體外觀之一致性外，並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㈠符合第4項規定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於檢具簡易設計書
    報管委會審核通過。㈡不符第4項規定之新建、增建或改建，
    應與四鄰協調經過半數同意，報經管委會以書面徵得區分所
    有權人過半數同意後，始可申請建築執照」，同條第4項規
    定：「前項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應符合下列規定：㈠不破
    壞立面外觀與四鄰環境協調性。㈡增建不逾原有建物高度3分
    之2。㈢地面層面積不逾原有建物地面層樓地板面積5分之1。
    ㈣不遮蔽或嚴重妨礙四鄰正面陽台、露台之景觀，但經四鄰
    同意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㈠第627頁、原審卷㈠第78頁
    ）。青山鎮二期一區住宅修建管理辦法第3條第3款規定：「
    本區分散型及集合型住宅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經所有
    權人同意之使用（以下統稱住戶），行使下列專有部份或約
    定專用部份之維護、修繕或加建、增建、改建行為（以下簡
    稱修建），均應適用本辦法之規定……三、屋頂、圍牆、欄杆
    、階梯、排水溝、車庫大門、郵筒、垃圾箱及擋土牆等」、
    第5條第1款規定：「住戶擬進行第3條修建行為時（以下簡
    稱修建戶），應於施工日前20日備妥相關資料（備妥含鄰地
    或鄰戶所有權人同意表……）後，向建審小組申請許可，建審
    小組應於15日內以書面回覆並敘明准否之理由，如因修建行
    為複雜，得再延長5日，未經取得建審小組許可，不得逕行
    動工，惟如建審小組未於前述時間完成審核，則視同許可」
    （見本院卷㈠第193頁）。青山鎮二期一區修建許可準則第2
    條規定：「建築立面：影響建築立面之修建不予允許（如外
    牆、門窗、車庫門、屋瓦材及欄杆等）」、第6條規定：「
    安全考慮：若有影響住戶安全之慮者，皆不予允許」（見本
    院卷㈠第197頁）。是青山鎮社區大公住戶規約、青山鎮二期
    一區規約及住宅修建管理辦法、修建許可準則等規定，均無
    禁止上訴人拆除系爭房地既有圍牆以留設通路供車輛通行。
　⒉其次，上訴人於111年10月20日向二期一區管委會提出「外圍
    牆及電器牆拆除，變更為通道（車行）」之修建（下稱系爭
    修建案）申請，二期一區管委會於112年4月20日開會決議：
    「0000（即上訴人）申請外圍牆及電信箱拆除變更為通道。
    決議：本區管委會及鄰戶全數強烈、堅決反對，此案申請不
    僅嚴重破壞社區景觀，造成整體外觀不一致，且若拆除擋土
    牆，更是破壞水土保持現況，恐有爆發土石流之虞，鄰近數
    十戶之生命財產安全誰能負責？倘若真發生憾事，又豈是『
    負責』二宇能予挽回？該巷弄道路本就狹小且彎曲、鄰近住
    戶平日步行穿梭頻繁（尤其孩童上下學、散步嬉戲），若有
    大車進出，不僅造成噪音量大，妨礙住戶安寧，更容易發生
    人車擦撞事故。可預見之諸多意外，豈能不防？能預防之意
    外，豈能視若無睹、任其發生？基此，本區管委會及鄰戶均
    不同意該案申請」；訴外人○○○街00號、○○○街00巷00弄00號
    、鄰地編號0000之住戶於修建鄰地（鄰戶）所有權人同意書
    ，二期一區管委會環保委員、行政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
    員、文康委員、專案委員、副主任委員、建審委員、財務委
    員分別於意見單，均勾選不同意上訴人系爭修建案之申請，
    有青山鎮二期一區住宅修建申請表、上訴人申請書、二期一
    區管委會駁回申請書、二期一區管委會112年5月11日函檢送
    上開會議紀錄、同意書、意見單等影本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
    09至219、377至393頁）。細繹上訴人提出系爭修建案之申
    請內容，及上開系爭房地鄰地（鄰戶）所有權人同意書、二
    期一區管委員各委員之意見單所載之修建內容，乃拆除外圍
    牆及電器牆，與水保評估說明書所擬拆除系爭房地既有圍牆
    有異。上訴人為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之住戶（見本院卷
    ㈠第209頁），觀諸上訴人提出四鄰勾選不同意其施作通道之
    意願調查表，記載：「……目前，大陸工程及大公（即被上訴
    人、參加人）之律師向法院建議的通道為，打掉敝舍建地之
    電氣牆，在0000及0000（即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及0000
    住戶之房地，下逕稱編號）之邊界旁，挖掉坡腳土地成壕溝
    式通道……請問貴戶（訴外人即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00
    00住戶）是否會同意，以大陸工程及大公建議的方式，讓敝
    戶施作壕溝式擋土牆，成為敝舍農地對外之通道嗎」（見本
    院卷㈠第189、191頁），上訴人於上開意願調查表詢問四鄰
    是否同意其在非系爭房地之0000及0000邊界旁施作壕溝式擋
    土牆，亦與水保評估說明書所擬拆除系之爭房地既有圍牆之
    施工內容有異，尚難以二期一區管委會駁回上訴人系爭修建
    案之申請，逕認上訴人以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重大困
    難。則上訴人執此主張其通行00之0地號土地顯有重大困難
    云云，即為無理。
　㈤上訴人復主張：○○○街、○○○街等道路係青山鎮社區內道路，
    本應容許第三人通行，且被上訴人前與訴外人即00地號土地
    原所有人陳冠蓉簽訂協議書，同意於000之000地號土地提供
    6米寬道路予00地號土地所有人通行，是系爭土地係袋地而
    有鄰地通行權，不因伊於購買00之0地號土地後再取得系爭
    土地所有權，而喪失系爭土地之鄰地通行權，又系爭土地通
    行A部分土地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式，伊就A部分土
    地有通行權存在云云。惟查，○○○街、○○○街等道路雖係青山
    鎮社區內道路，然尚難據此反認上訴人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
    權。其次，被上訴人與陳冠蓉、訴外人蔡成仁（下合稱陳冠
    蓉等2人）於80年8月31日簽訂協議書，約定：「第1條：甲
    方（即陳冠蓉等2人）所有……新店市○○段○○○小段00地號（即
    00地號土地）……同意提供予乙方（即被上訴人）代為申請雜
    項執照及整地施工等相關事宜……第4條：因第1條土地需經過
    乙方之土地方能連接社區道路及甲方土地，乙方同意提供6
    米寬之土地供甲方通行，甲方同意支付補償費予乙方……」，
    有協議書影本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09至515頁），僅能證明
    陳冠蓉等2人同意提供00地號土地予被上訴人代為申請雜項
    執照及整地施工等相關事宜，及被上訴人同意提供6米寬之
    土地予陳冠蓉等2人通行，尚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同意提供0
    00之000地號土地上之A部分土地予系爭土地所有人（含上訴
    人）通行，則上訴人據此主張伊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
    云云，難謂有理。再者，系爭土地與公路有無適宜之聯絡，
    應以上訴人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實狀態為認定之基
    準，上訴人於97年間買受取得00之0地號土地所有權，其後
    於99年、106年間陸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且系爭土地可
    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聯絡至○○路，而與公路有適宜之聯
    絡，並非袋地，業如前述，則上訴人自不得依民法第787條
    第1項規定主張通行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上訴人主張
    系爭土地係袋地，不因伊於購買00之0地號土地後再取得系
    爭土地所有權，而喪失系爭土地之鄰地通行權，且通行A部
    分土地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式云云，亦為無理。至
    於上訴人提出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39號、91年度台上
    字第203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85號判決所示案例事實（原審卷㈡第81
    至87、201至213頁），與本件情節有異，無足比附援引為上
    訴人有利之認定，併此敘明。
　㈥基上，上訴人可經由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系
    爭土地並非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
    ，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
    權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
    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
    以供通行，為無理由。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既無理由，則兩造
    關於上訴人應否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被上訴人償金
    、數額若干之爭點，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
    ，請求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
    在。㈡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
    ，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
    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上字第1101號
上  訴  人  張台英    
訴訟代理人  張譽尹律師
            沈巧元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金龍（即欣陸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指定之代表
            人）    
訴訟代理人  陳秋華律師
            吳宜璇律師
參  加  人  青山鎮社區大公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洪能進  
訴訟代理人  陳曉雯律師
            鄭懷君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許玉娟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袋地通行權存在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6月22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454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6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所有坐落新北市○○區（下逕稱○○區）○○段○○○小段（下逕稱○○○小段）00地號、同段○○○○○小段（下稱○○○○○小段）000之00、000之00地號土地（下分稱地號，並合稱系爭土地，重測後依序為新北市○○區○○段〈下逕稱○○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係屬袋地。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有以車輛載運農產品、肥料、植栽土、農業建材（如坡嵌石塊、溫室建材、喬木）、各型農業機具等物（下合稱農業用品）至系爭土地之必要。系爭土地固與伊所有坐落○○○小段00之0地號土地（下逕稱地號，重測後為○○段000號土地）相鄰，惟伊所有○○○小段00000建號建物（重測後為○○段000建號建物，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巷00弄0號，下稱系爭建物，與00之0地號土地合稱系爭房地）坐落於00之0地號土地，00之0地號土地僅能供人通行，而無法以車輛通行，是系爭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伊需通行被上訴人所有坐落○○○○○小段000之000地號（下逕稱地號，重測後為○○段000地號土地）如附圖編號A所示面積45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A部分土地），經由參加人所屬青山鎮社區內道路○○○街、○○○街至○○路，始能符合系爭土地農業通常使用之目的等情。爰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求為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可經由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及○○路，是系爭土地並非袋地。如上訴人為使用系爭土地而需要以車輛載運農業用品，應自行改建00之0地號土地之地上物或建物，無通行伊所有之A部分土地到達公路之必要，況A部分土地與系爭土地相鄰處設有安全圍籬，以維護青山鎮社區住戶安全，倘認上訴人得以車輛通行A部分土地而拆除安全圍籬，將對伊及青山鎮社區住戶安全造成重大損害。退步而言，如認上訴人得通行伊所有之A部分土地，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予伊等語，資為抗辯。
三、參加人則稱：上訴人為求系爭土地之便利使用而通行A部分土地，與系爭土地之農業通常使用無涉，倘上訴人得以通行A部分土地，將破壞青山鎮社區之隱密性及居住安全，顯非妥適等語。
四、原審判決上訴人敗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確認上訴人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㈢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下列事項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信為真實(見本院卷㈠第8至9、334至335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上訴人於97年8月19日、99年8月31日、106年10月26日、106年10月26日依序登記取得系爭房地、00、000之00、000之00地號土地所有權全部；被上訴人為000之000地號土地所有人（權利範圍全部）。有系爭房地、系爭土地、000之000地號土地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29至436頁）。
　㈡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0之00地號土地相鄰；000之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地號土地相鄰；00地號土地西南側與00之0地號土地相鄰。系爭土地東南側與被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0地號土地相鄰。有地籍圖謄本、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地籍資料之NLSC資料、正射影像（航照圖）等影本、原審109年9月22日勘驗筆錄、新北市新店地政事務所109年11月18日新北店地測字第1096077880號函檢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可稽（見原審補字卷第23、95至97頁，原審卷㈠第207至209、285至287頁）。
六、兩造之爭點如下：
　㈠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請求確認其就被上訴人所有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依民法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有無理由？
　㈢如為肯定，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應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償金，有無理由？數額若干？
七、茲就兩造爭點，說明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土地因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時，除因土地所有人之任意行為所生者外，土地所有人得通行周圍地以至公路，民法第787條第1項定有明文。土地相鄰關係，乃民法為調和鄰接不動產之利用，而擴張或限制不動產所有權之制度。就鄰地通行關係而言，無論權利人取得者為民法第787條第1項之有償通行權，抑或同法第789條第1項規定之無償通行權，均以土地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之使用為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袋地通行權紛爭事件，法院須先確認袋地對周圍地有無通行權，次由法院依社會通常觀念，斟酌袋地位置、面積、用途、社會變化、周圍地地理狀況及周圍地所有人之利害得失等因素，依具體個案狀況，就在如何範圍及方法，屬通行必要範圍，為雙方利益與損害之權衡審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90號判決意旨參照）。民法第787條第1項所定之通行權，係為促進袋地之利用，而令周圍地所有人負容忍通行之義務，其目的在解決與公路無適宜聯絡之土地之通行問題；如僅為求與公路有最近之聯絡或便利之通行，尚不得依該規定主張通行他人之土地（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上訴人為00之0地號土地所有人，系爭房地屬青山鎮社區中之青山鎮二期一區，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再依序經由○○○街、○○○街通行至○○路之公路，○○○街、○○○街為青山鎮社區區內道路，可供車輛進出使用乙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本院卷㈠第337頁、卷㈡第245、362至363、419頁），並據青山鎮社區門禁管理辦法第1條規定明確（見本院卷㈠第619頁），可知自00之0地號土地至○○○街部分係人行階梯，自○○○街、○○○街等社區內道路通行至○○路部分得以車輛通行。上訴人先後於99年8月31日、106年10月26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系爭土地與00之0地號土地相鄰（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㈡），佐以上訴人自陳：搬運系爭土地生產之農產品及所需之農業用品，目前係先後以人力、車輛方式，經由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街、○○○街再連接至○○路等語（見原審卷㈠第430頁、本院卷㈢第90頁），而上訴人於109年2月15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補字卷第7頁），足見上訴人自99年間起至109年間，均利用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自系爭土地通行至公路即○○路。再者，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乙節，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稽（見本院卷㈡第430至436頁），兩造不爭執系爭土地係作為農業使用（見本院卷㈠第337頁）。觀諸上訴人提出訴外人庭譽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於111年10月20日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估價報告）稱：「（系爭土地）現況部分為庭院種植花草造景使用，其餘作為種植農作物及樹木使用」、「（土地利用情況）……⒉勘估土地（即系爭土地）目前依規劃目的農業使用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態」、「（最有效使用分析）勘估標的土地（即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編定為農牧用地，主要劃設目的為農作使用，依劃定目的而言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況」，有系爭估價報告為憑（見本院卷㈠第70至73頁），足見系爭土地現為通常之使用。據上各節，系爭土地作為農業使用，現利用上訴人所有位於青山鎮社區內之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後，再經由社區內○○○街、○○○街通行至○○路，○○○街、○○○街可供車輛通行，堪認系爭土地並非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
　㈢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固得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公路，惟00之0地號土地與○○○街連接處有3公尺高差，並設有擋土牆，擋土牆內設有公共用電設施，僅能以人力搬運農產品及農業用品，經由00之0地號土地上之人行階梯通行至社區內道路，系爭土地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困難，故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見原審卷㈠第16至17頁、本院卷㈢第8至9頁）。惟查：
　⒈系爭土地現利用00之0地號土地經由人行階梯通往○○○街後，再依序經由○○○街、○○○街通行至○○路，○○○街、○○○街可供車輛通行乙節，業如前述，可見00之0地號土地與○○○街連接處設有人行階梯可供通行，○○○街至○○路之路段，則可供車輛通行。其次，上訴人自陳其原則上最頻繁使用之車輛為一般小貨車或或廂型車，不定期或需要小型挖土機或較大型附吊鉤貨車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9至30頁）；依青山鎮社區門禁管理辦法第8條第4項規定：「水泥攪拌、大型吊車、及裝卸貨物等重型車輛進入社區時，囿於五號橋承載限制（15噸），凌雲、青擘、靜園、環山、濱湖、綠灣等特區一律由大門（2號橋）換發證件進出，餘各特區（含○○學校）皆由後門進出。車輛須遵守本社區限速、限高、限重等號誌與規定，作業現場除需做好安全措施外，並於完成裝卸或作業立即駛離社區，如有毀損本社區之公共設施及設備，應負賠償之責」（見本院卷㈠第461至463頁）；有關施工需要起重機具（車輛），須遵守上開規定，並需事先填寫「起重機具（車輛）進入及施工切結書」，有青山鎮二期一區管理委員會（下稱二期一區管委會）於112年6月26日函、本院電話紀錄為憑（見本院卷㈠第453至455、467頁），可見上訴人得依上開規定申請使用車輛通行青山鎮社區內道路，則上訴人以車輛載運農產品及農業用品自○○○街通行至○○路，並無困難。再者，系爭土地現況為庭院種植花草造景使用，其餘作為種植農作物及樹木使用，依規劃目的農業使用已達最有效使用狀態，業如前述，上訴人自陳：伊需要搬運農作物、肥料種植喬木、搬運溫室建材、石塊設置駁崁等工程時，得委請大型工程機具吊運等語（見本院卷㈢第26至29頁），足知系爭土地經由與00之0地號土地間之人行階梯通行至○○○街，顯非困難。至於上訴人委請大型工程機具吊運而遭鄰居阻止或檢舉，固據上訴人提出照片為證（見原審卷㈠第55至61頁、本院卷㈠第567至589、595至597），惟此事涉上訴人有無依青山鎮社區或二期一區等社區相關規定申請使用車輛事宜，尚無因上訴人遭鄰居阻止或檢舉使用大型吊車，逕認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利用00之0地號土地聯絡公路顯有困難，則上訴人執此主張其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即屬無理。準此，系爭土地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並無困難，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無法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公路云云，自無可取。
　⒉細繹上訴人提出訴外人佳固水土保持技師事務所水土保持技師謝孟良出具之系爭土地袋地通行權案評估說明書（下稱水保評估說明書），針對系爭土地之袋地通行權擬定2個解決方案。方案一為於被上訴人所有之000之000地號土地青山鎮社區道路側之停車場旁既有社區圍籬協調同意開口留設通路作為通行使用（即通行A部分土地），係拆除既有圍籬，無涉及雜項執照變更檢討事宜；拆除既有圍籬後可利用現況地形即可供通行，因無涉及開挖整地行為，依規定可免提送水土保持計畫辦理開發利用行為檢討事宜；通路銜接地形高程差約1公尺，無涉及邊坡安全疑慮；通路影響對象僅限一個路側停車格；工程項目僅拆除圍籬即可，施工相對較容易；工程經費低，工程影響短。方案二為於上訴人所有之00之0地號社區私有住宅（即系爭房地）之既有圍牆申請開口留設通路作為通行使用，係拆除既有圍牆涉及雜項執照變更檢討事宜；由於既有圍牆前後現況地形約有3公尺之高程差，故無法直接拆除圍牆作為通行使用，因涉及開挖整地行為依規定需提送水土保持計畫辦理開發利用行為檢討事宜；通路銜接地形高程差約3公尺拆除圍牆涉及邊坡安全疑慮；擬於申請開闢通路兩側檢討設置擋土構造物後再安全挖除現況約3公尺之土方，藉以保護周遭兩側之既有鄰房安全；工程項目包含拆除圍牆（含雜項執照審查）、既有瓦斯及電力設施管線遷移（含電力公司審查）、道路工程（含農路容許使用申請）及水土保持工程（含水土保持計畫申請核准增設擋土牆及排水設施，並要求區内土方挖填平衡），施工難度較高；工程經費高（319萬1751元），工程項目多工期影響相對較長。有水保評估說明書影本可稽（見原審卷㈠第527至533頁）。依此可知，倘上訴人自系爭土地通行至○○路有全程使用車輛之必要，當可於系爭土地與00之0地號土地間之既有圍牆申請開口留設車道通路，縱然上訴人主張通行A部分土地所需之施工難易度、工程經費、工程影響均較通行00之0地號土地為低乙節屬實，然上訴人既得利用自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且能為通常之使用，系爭土地與公路並非無適宜之聯絡，自難僅為求與公路有最近之聯絡或便利之通行，即令被上訴人負有容忍上訴人通行之義務，而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則上訴人主張：伊如需使用車輛自系爭土地運送農產品或農業用品時，因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困難，是有通行A部分土地至公路之必要云云，亦無可採。
　㈣上訴人又主張：伊所有之青山鎮社區及青山鎮二期一區社區不同意伊於00之0地號土地開設車道通行，是伊以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顯有困難，而有通行A部分土地之必要云云。惟查：
　⒈青山鎮社區大公住戶規約第5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對於建築物及基地之使用，應依符合法令規定之方式使用，並不得有損害建築物主要構造及妨害建築物環境品質」、第6條規定：「獨立建築物及公寓大廈非依法令規定，並經該分區規約已有規定或該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不得有變更構造、顏色、使用目的、設置廣告物或其他類似之行為」。青山鎮二期一區規約第3條第3項第1、2款規定：「為維護二期一區社區外觀，有關建築物周圍上下、外牆面、樓頂平臺結構、顏色、外觀之變更，或廣告物之懸掛或設置，除應符合法令及社區整體外觀之一致性外，並應依下列程序辦理：㈠符合第4項規定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於檢具簡易設計書報管委會審核通過。㈡不符第4項規定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應與四鄰協調經過半數同意，報經管委會以書面徵得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同意後，始可申請建築執照」，同條第4項規定：「前項之新建、增建或改建，應符合下列規定：㈠不破壞立面外觀與四鄰環境協調性。㈡增建不逾原有建物高度3分之2。㈢地面層面積不逾原有建物地面層樓地板面積5分之1。㈣不遮蔽或嚴重妨礙四鄰正面陽台、露台之景觀，但經四鄰同意者，不在此限」（見本院卷㈠第627頁、原審卷㈠第78頁）。青山鎮二期一區住宅修建管理辦法第3條第3款規定：「本區分散型及集合型住宅之所有權人、承租人或其他經所有權人同意之使用（以下統稱住戶），行使下列專有部份或約定專用部份之維護、修繕或加建、增建、改建行為（以下簡稱修建），均應適用本辦法之規定……三、屋頂、圍牆、欄杆、階梯、排水溝、車庫大門、郵筒、垃圾箱及擋土牆等」、第5條第1款規定：「住戶擬進行第3條修建行為時（以下簡稱修建戶），應於施工日前20日備妥相關資料（備妥含鄰地或鄰戶所有權人同意表……）後，向建審小組申請許可，建審小組應於15日內以書面回覆並敘明准否之理由，如因修建行為複雜，得再延長5日，未經取得建審小組許可，不得逕行動工，惟如建審小組未於前述時間完成審核，則視同許可」（見本院卷㈠第193頁）。青山鎮二期一區修建許可準則第2條規定：「建築立面：影響建築立面之修建不予允許（如外牆、門窗、車庫門、屋瓦材及欄杆等）」、第6條規定：「安全考慮：若有影響住戶安全之慮者，皆不予允許」（見本院卷㈠第197頁）。是青山鎮社區大公住戶規約、青山鎮二期一區規約及住宅修建管理辦法、修建許可準則等規定，均無禁止上訴人拆除系爭房地既有圍牆以留設通路供車輛通行。
　⒉其次，上訴人於111年10月20日向二期一區管委會提出「外圍牆及電器牆拆除，變更為通道（車行）」之修建（下稱系爭修建案）申請，二期一區管委會於112年4月20日開會決議：「0000（即上訴人）申請外圍牆及電信箱拆除變更為通道。決議：本區管委會及鄰戶全數強烈、堅決反對，此案申請不僅嚴重破壞社區景觀，造成整體外觀不一致，且若拆除擋土牆，更是破壞水土保持現況，恐有爆發土石流之虞，鄰近數十戶之生命財產安全誰能負責？倘若真發生憾事，又豈是『負責』二宇能予挽回？該巷弄道路本就狹小且彎曲、鄰近住戶平日步行穿梭頻繁（尤其孩童上下學、散步嬉戲），若有大車進出，不僅造成噪音量大，妨礙住戶安寧，更容易發生人車擦撞事故。可預見之諸多意外，豈能不防？能預防之意外，豈能視若無睹、任其發生？基此，本區管委會及鄰戶均不同意該案申請」；訴外人○○○街00號、○○○街00巷00弄00號、鄰地編號0000之住戶於修建鄰地（鄰戶）所有權人同意書，二期一區管委會環保委員、行政委員、監察委員、主任委員、文康委員、專案委員、副主任委員、建審委員、財務委員分別於意見單，均勾選不同意上訴人系爭修建案之申請，有青山鎮二期一區住宅修建申請表、上訴人申請書、二期一區管委會駁回申請書、二期一區管委會112年5月11日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同意書、意見單等影本可稽（見本院卷㈠第209至219、377至393頁）。細繹上訴人提出系爭修建案之申請內容，及上開系爭房地鄰地（鄰戶）所有權人同意書、二期一區管委員各委員之意見單所載之修建內容，乃拆除外圍牆及電器牆，與水保評估說明書所擬拆除系爭房地既有圍牆有異。上訴人為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之住戶（見本院卷㈠第209頁），觀諸上訴人提出四鄰勾選不同意其施作通道之意願調查表，記載：「……目前，大陸工程及大公（即被上訴人、參加人）之律師向法院建議的通道為，打掉敝舍建地之電氣牆，在0000及0000（即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及0000住戶之房地，下逕稱編號）之邊界旁，挖掉坡腳土地成壕溝式通道……請問貴戶（訴外人即青山鎮二期一區編號0000、0000住戶）是否會同意，以大陸工程及大公建議的方式，讓敝戶施作壕溝式擋土牆，成為敝舍農地對外之通道嗎」（見本院卷㈠第189、191頁），上訴人於上開意願調查表詢問四鄰是否同意其在非系爭房地之0000及0000邊界旁施作壕溝式擋土牆，亦與水保評估說明書所擬拆除系之爭房地既有圍牆之施工內容有異，尚難以二期一區管委會駁回上訴人系爭修建案之申請，逕認上訴人以車輛通行00之0地號土地有重大困難。則上訴人執此主張其通行00之0地號土地顯有重大困難云云，即為無理。
　㈤上訴人復主張：○○○街、○○○街等道路係青山鎮社區內道路，本應容許第三人通行，且被上訴人前與訴外人即00地號土地原所有人陳冠蓉簽訂協議書，同意於000之000地號土地提供6米寬道路予00地號土地所有人通行，是系爭土地係袋地而有鄰地通行權，不因伊於購買00之0地號土地後再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喪失系爭土地之鄰地通行權，又系爭土地通行A部分土地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式，伊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云云。惟查，○○○街、○○○街等道路雖係青山鎮社區內道路，然尚難據此反認上訴人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其次，被上訴人與陳冠蓉、訴外人蔡成仁（下合稱陳冠蓉等2人）於80年8月31日簽訂協議書，約定：「第1條：甲方（即陳冠蓉等2人）所有……新店市○○段○○○小段00地號（即00地號土地）……同意提供予乙方（即被上訴人）代為申請雜項執照及整地施工等相關事宜……第4條：因第1條土地需經過乙方之土地方能連接社區道路及甲方土地，乙方同意提供6米寬之土地供甲方通行，甲方同意支付補償費予乙方……」，有協議書影本可稽（見本院卷㈠第509至515頁），僅能證明陳冠蓉等2人同意提供00地號土地予被上訴人代為申請雜項執照及整地施工等相關事宜，及被上訴人同意提供6米寬之土地予陳冠蓉等2人通行，尚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同意提供000之000地號土地上之A部分土地予系爭土地所有人（含上訴人）通行，則上訴人據此主張伊就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云云，難謂有理。再者，系爭土地與公路有無適宜之聯絡，應以上訴人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之事實狀態為認定之基準，上訴人於97年間買受取得00之0地號土地所有權，其後於99年、106年間陸續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且系爭土地可利用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聯絡至○○路，而與公路有適宜之聯絡，並非袋地，業如前述，則上訴人自不得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規定主張通行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係袋地，不因伊於購買00之0地號土地後再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而喪失系爭土地之鄰地通行權，且通行A部分土地係對周圍地損害最少之通行方式云云，亦為無理。至於上訴人提出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239號、91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77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上易字第85號判決所示案例事實（原審卷㈡第81至87、201至213頁），與本件情節有異，無足比附援引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併此敘明。
　㈥基上，上訴人可經由其所有之00之0地號土地通行至○○路，系爭土地並非與公路無適宜之聯絡，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袋地，則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及請求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為無理由。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既無理由，則兩造關於上訴人應否依民法第787條第2項規定支付被上訴人償金、數額若干之爭點，即無再予論述之必要。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787條第1項、第788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確認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所有之A部分土地有通行權存在。㈡被上訴人不得在A部分土地上為妨礙上訴人通行之行為，並應容忍上訴人在A部分土地鋪設柏油或水泥以供通行，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九、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十、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鍾素鳳
                              法  官  楊雅清
                              法  官  陳心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江珮菱　　
　　
  


